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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1 月 26 日，我们受邀参加探路者 2015 年秋冬订货会。订货会上，公司董事长

盛发强、总裁彭昕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对公司 2015 年整体战略展开了详细阐述，具体纪要如

下： 

一、董事长盛发强：打造国内户外及体育产业最具整合力企业平台 

互联网时代中，商业活动以用户为主导，用户有自己的价值主张、情感、趣味、评价、

分享和情感归属；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必须立足用户需求，提供立体环绕式服务，打造用户

生态。 

我们认为未来商业的基本出路是：1. 以极致的产品/服务，塑造口碑；2. 以独特文化/

细分产品/创意服务渗透社群；3. 以生态圈的大数据立体服务用户。 

基于对商业环境和公司发展的理解，我们重新思考探路者的使命和愿景。探路者使命是：

成为大众运动、户外活动及自然旅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有力推动者。探路者愿景是：在户外活

动及体育产业成为中国最具整合发展能力的企业平台；成为最受用户欢迎、最受员工认可的

企业。未来，公司将成为服务于人才成长和创新创业的平台，实现内部市场化、事业部公司

化、主题店铺多形式发展等。 

未来，我们将打造“探路者生态圈”，包括“户外用品”（多品牌/可穿戴设备/O2O 店铺

/零售商资源）、“户外及旅行服务”（户外社区/旅行机构/户外文化传播/露营地发展/垂直电商）、

“体育及运动”（运动社区/体育赛事/体育传媒/智能健身管理）。 

现在，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很好的时代机遇期。国务院下发加快体育产业发展、促进体育

消费政策，到 2025 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5 万亿，高层反腐政局稳定，2022 年冬奥会申

办，经济再启动资本市场春江水暖。目前我们正走在从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.03 平方米

到发达国家 15 平方米以上的路上；从户外用品人均消费 15 元到发达国家人均消费 400 元

以上的路上。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，全力以赴。 

二、总裁彭昕：未来品牌、产品、渠道规划 

行业环境 

2014 年，户外用品行业线下零售额保持 20%左右增长，电商整体渠道保持 50%快速增

长，存量竞争大于增量贡献。大体育政策和冬奥会带来行业利好，大户外在运动类目和价格

带进一步细分；国际品牌加快进入国内市场；户外运动从小规模、专业化小群体走向全民生

活方式。 

公司品牌传播 

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大数据、移动互联/碎片化传播、粉丝经济和内容营销的传播时代，

用户数量和粉丝粘性决定品牌价值，用户体验成为重中之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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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，公司将通过自媒体、跨界互动、会员体系多种方式，融汇海量用户、打造主流

渠道和主流热点。传播活动包括专业赞助（南北极/协会/专业领袖/俱乐部）、路线攻略（路

线出行/玩家体验/攻略社区）、户外赛事（专业赛事/训练营/冰雪运动）等。 

产品优化——功能时尚化 

目前，户外产品功能更加细分，消费者倾向于按照品类购买（品牌大而全的品类组合

弱化），户外产品时尚需求增强，网购快速发展使品牌成本定价转向用户心理定价。 

未来，公司将从四方面着手、优化产品。1. 提升产品功能（品牌专属科技、玩家设计

体验）；2. 创造更多爆款（极致单品组合、路线攻略承载）；3. 增强时尚感（韩国设计元

素、时尚达人代言）；4. 快速反应能力（快速试销翻单、柔性供应支撑）。 

渠道重构——渠道社区化 

目前，线上渠道，80 后、90 后消费者崛起，电商从海量、低价向体验、传媒和全渠

道转变，基于朋友圈/人品信任特征的微商参与式营销快速走红。线下渠道，人工和租金上

升，Shopping mall 快速发展冲击街铺和百货流量，户外一站式购物方式兴起。 

未来，公司产品销售渠道将实现 4 方面蜕变。1. 从单一线下渠道转向全渠道运营；2. 

从单纯拓展渠道转向发展社区；3. 从只经营用户转向经营员工；4. 从简单商品销售转向

创造用户价值。 

2014 年四季度开始，公司开始尝试加盟商户外俱乐部运营，目前已经有 15 家俱乐部、

会员 25000 人，组织出行活动 110 次，参与人数 6000 人。未来，公司的目标是，形成基

于会员系统“整合 50 万人探路者俱乐部”社区。 

三、各业务部门负责人讲话要点 

CRM 系统&会员管理 

2014 年 11 月 5 日，探路者 CRM 系统全面上线，实现“线上-线下”、“自营-加盟”、

“现有会员-潜在会员”、“商品-服务”打通。 

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拥有会员 118.9 万人，其中电商会员、店铺 pos 会员、

店铺微信会员分别为 110.7 万、5.3 万、2.9 万人。2015 年，公司目标 VIP 会员人数突破

500 万人。 

探路者会员平均客单价高于普通顾客客单价，线下会员客单价为 1074 元、高于普通

用户客单价 400 元，消费三次的会员平均客单价最高。目前，探路者线下、线上复购率分

别为 4%以下和 15.51%，有很大提升空间。 

2015 年，公司将举办至少 6 场不同事业部的会员单独活动，开设至少 10 家会员服务

体验店，打造 1 场大型会员户外赛事活动，举办 3 场以上会员品牌类跨界主体活动（摄影

沙龙、户外音乐节、冰雪节等）。 

2014 年大区加盟商全渠道销售回顾 

2014 年 29 家大区客户（加盟商），线上销售同比增长 327%（占比 8%），线下销售

同比增长 10%（占比 92%），全渠道销售同比增长 1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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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秋冬订货结构 

服装、鞋品、装备线下渠道订货占比分别为 74.8%/20%/5.2%，服装、鞋品、装备线

上渠道订货占比 78.6%/12.3%/9.1%。 

2015 年微商元年——Discovery 微商启动 

2015 年，公司将通过极致单品的社群电商模式，打造户外市场微商第一品牌。合伙人

开设微店，不用进货、仅需传播信息，提供买家咨询服务，仓储、发货由公司统一完成，

按照销售额完成利润分配。目前，微店已推出首发产品为贝尔定制白色款冲锋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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